
新竹市社區(疑似)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流程 

修訂日期：112年 5月 1日 

社區(疑似)精神病人發生 

滋擾事件 

通報 110(警察局)或 119(消防局) 

現場員警依家屬、報案民眾描

述現場狀況、初判或預判是否

符合精神衛生法 32條之規定 

是 

1. 1.確定需送醫治療： 

 (1)填寫就醫通報四聯單 

2. 2.合併家庭暴力案件需註記： 

 (1)家暴相對人/被害人 

 (2)轄區派出所名稱及電話 

消防局提供救護車，警察機關護

送個案至就近適當精神醫療機構 

否 
(疑似)精神疾病人 

但無自傷傷人之虞者 

 

送醫有爭議 個案同意送醫 

白天上班時間 夜間及假日 

警消通知轄區衛

生所或衛生局，

視需要派員前往

協助 

由 119及 110依據

本局提供之新竹

縣市精神科夜間

及假日輪值表協

助送醫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新竹縣市精神科夜間及假日由國軍桃園新竹分院、台大醫院新竹分院、台大醫院竹東分院、台北榮總新竹分

院、湖口仁慈醫院等 5家醫院輪值，輪值表可至新竹市衛生局網頁 訊息公告\常用服務 下載。 

2. 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專線：(049)2551010，是衛生福利部所設置的全國 24小時諮詢專線，由經過訓練

的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提供諮詢服務，在面對社區疑似精神疾患者，對於是否需要護送就醫有所疑慮時，可善

用此專線。 

3. 承辦單位：新竹市衛生局 心理健康及毒品防制科；聯絡電話：(03)53555279 

否 

逕由警察機關依法律程序處理 

是 

違序或犯罪行為 


